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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 

  訴願權是我國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，也是檢驗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政的救濟程序。

透過訴願制度，得以解決公法爭議、守護人民權益、維持法規正確適用與行政措施之合法

妥當，落實憲法所保障人民之權利。 

  然而，綜觀 111 年、112 年專利舉發訴願中撤銷原舉發決定之比率，分別僅 3.97%及

0.63%，撤銷率極低。 

 

 

 

  另一方面，筆者觀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所編印的 111年度訴願案例彙編，發現一則

可供參考的撤銷原判決之訴願決定，整理並探討如下。 

經訴字第 11006310310 號決定： 

  訴願人（舉發人）以系爭專利請求項 1、2及 4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及第

26條第 2項之規定，對之提起舉發（專利舉發第 101149945N02 號）；參加人（專利權人）

則於 109 年 10 月 28 日提出系爭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（更正請求項 4），原

處分機關審查後作成「109年 10月 28日之更正事項，准予更正」、「請求項 1至 2舉發成

立，應予撤銷」、「請求項 4舉發不成立」之處分的舉發審定書。惟訴願人對其中關於「109

年 10月 28日之更正事項，准予更正」及「請求項 4舉發不成立」部分之處分不服，提起

訴願。 

  究其訴願人不服之理由，訴稱： 

1、系爭專利 109年 10月 28日更正本請求項 4新增之技術特徵，與申請時說明書不

相符或未曾揭示於申請時說明書中，屬增加新事項，已超出申請時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書

所揭露之範圍，違反專利法第 67條第 2、4項規定。另關係人申請系爭專利並以美國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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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主張優先權，如果要更正系爭專利，應先重新取得優先權證明文件始為適法。 

2、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之「閉鎖裝置」僅記載閉鎖之功效，未記載結構特徵、連結關

係、實施方式，及與「滑動裝置」如何連結與實施，以致無法為說明書所支持，是系爭專

利請求項 4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之規定。 

3、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4不具進步性。 

  而爰請求撤銷原處分。 

  參加人（專利權人）之參加意見略以： 

1、系爭專利 109 年 10 月 28 日更正本符合專利法第 67 條規定，且原處分機關於參

加人申請更正時應已函請訴願人表示意見，而訴願人並未爭執該更正內容且提出該更正內

容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26條規定之主張，自不得於訴願程序再為爭執。 

2、證據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4 之技術特徵，故系爭專利請求項 4 具進步性，原處

分並無違誤，請求駁回訴願等語。 

  訴願決定書中之決定理由中，指出： 

1、系爭專利 109年 10月 28日更正本與原公告本相較，其中於說明書新增之內容屬

「不明瞭記載之釋明」；請求項 4 所為之更正係將原請求項 4 由附屬項還原改寫為獨立項

並新增技術特徵，屬「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」，且其更正內容可見於說明書，並未超出申請

時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，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，

符合現行專利法第 67條第 1項第 2、4款、第 2項及第 4項規定，原處分機關准予更正並

無不合。訴願人訴稱參加人應先重新取得優先權證明文件始得更正云云，惟只要更正申請

符合專利法第 67條規定，即應准予更正，專利法第 67條並無主張優先權時應先更正優先

權案始得申請更正之相關規定，訴願人所述應有誤解。 

2、原處分機關就「系爭專利請求項 4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」之

爭點漏未審酌。經查，訴願人 110年 1月 7日專利舉發補充理由書第 33頁明確記載「…，

致證據 1（即系爭專利）請求項 4難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支持，自有違核准時專利法第 26條

第 2 項之規定」等語，且訴願人於訴願書第 11 頁第(4)點亦再提及相同內容，是本案舉發

爭點應包括系爭專利請求項 4 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，然遍查原處分

均未就該爭點有所論述，原處分機關顯未就之予以審查，而有舉發爭點漏未審酌之瑕疵。 

  是以，因原處分機關有「系爭專利請求項 4 是否違反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之爭點漏未

審酌」之情事，訴願決定爰將原處分有關「請求項 4舉發不成立」之部分處分撤銷。 

結論 

  按專利舉查基準第五篇第一章 4.2「爭點整理」所揭示，舉發之審查採職權原則，故應

先就當事人之爭執進行爭點整理，以利雙方當事人攻防程序之進行及確立證據調查的範圍。

爭點整理，係在舉發聲明範圍內，依舉發理由及舉發證據決定爭點；如有合併審查，仍依

各舉發案之舉發聲明、理由及證據分別進行爭點整理，與一般個案之爭點整理相同。爭點

整理，可確立後續之審查事項及證據調查之範圍；超出爭點範圍外之審定理由會被認為訴

外審查之違法，未審酌之爭點構成漏未審酌之違法，爭點範圍內得依職權調查證據，且審

定後同一爭點有一事不再理之適用等。另，同章 4.2.1「爭點認定之態樣」中指出「爭點係

由請求項、舉發理由（包括舉發事由）及證據三者所構成，其中之一不同，即屬不同爭點」。

因此，原處分機關於審查專利舉發案時，應依舉發理由及舉發證據整理爭點，並依爭點調

查證據及審查，倘有舉發爭點漏未審酌之情形，即構成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之事由。 

  是以，當事人於行政救濟程序時，可參酌上述案例，針對舉發審定書中承審委員是



 

 

否有針對所有舉發聲明、理由、乃至審理過程中曾提出之主張進行審理一事進行確認，

或許可成功翻轉舉發審定之結果。 


